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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1）原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关于下达 2007 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环办函[2007]544 号）文下达了编制任务，项目统一编号：341.24。 
（2）标准承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1.2 工作过程 

（1）2008 年底，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了餐饮行业清洁生产标准

编制课题小组，开始进入了标准编制的准备阶段。然后，根据《清洁生产标准  制订技术导则》（HJ/T 
425-2008）和《清洁生产标准排版体例要求》，制定了餐饮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按照

工作计划，课题小组先后完成了餐饮行业相关资料的收集，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法律法规与标准

等文件的研究，并于 2009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的开题报告。 
（2）200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开题论证会。会议认为标准的制定

和实施，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餐饮行业开展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减排、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开题报告技术路线正确，内容合理，方案可行。经论证，专家组一致通过本标准开题报告。 
会议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如下意见： 
1）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 
2）补充完善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如，中餐、正餐。 
3）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指标进一步补充、调整、完善。 

（3）在 2009 年 4~6 月，课题小组按工作计划进行了《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起草阶段的工

作，先后完成了制定餐饮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编制原则、编制清洁生产标准指标的框架和清洁生产

指标分级表、编写和清洁生产标准正文与编制说明等文字内容，按计划要求，于 2009 年 6 月完成了

《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2  行业现状、存在问题和标准编制意义 

2.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清洁生产是我国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是实现我国污染控制重点

由末端控制向生产、服务、全过程控制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国内开展清洁生产企业数量不断上升，清

洁生产已被世界广大企业所接受，本技术要求的制定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清洁生产工作，使

我国餐饮行业生产过程更清洁化、环保化，使清洁生产工作更标准化和规范化，并将带动其他行业的

清洁生产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和消费观

念的转变，餐饮产业作为服务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餐饮产业已由规模

小、网点少、设施简陋、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低的小行业，发展成为规模不断扩大、增长势头持续强劲、

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要行业，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06 年，我国餐饮产业发展迈出新台阶，全年餐饮产业零售

额突破一万亿元大关，达到 10345.5 亿元、同比增长 16.4％，连续 16 年增幅保持在 l0％以上，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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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1458 亿元，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出 2.7 个百分点，占比重为 13.5％，拉动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2 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15.8％，比 GDP 增速高

出 5.7 个百分点。 

餐饮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着消除它对资源、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的压力，更面临着该行业特有的保障餐饮食品安全的压力。餐饮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大量

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并产生餐饮油烟、餐饮废水、地沟油、噪声和大量的一次性消耗品和厨余垃圾。 

从经济利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节能降耗都是绿色餐饮创建的主流和重点。餐

饮行业要进行节能降耗，管理者首先要转变观念，要深刻理解绿色的含义，重新认识节能的含义，树

立节能意识，并采取具体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并在运行中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激励等机制，来确保能源

有序、经济、健康的供应。同时针对浪费现象，引入循环经济三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

和替代原则来控制能源物耗。 

《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制定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在中国的餐饮行业中推行清洁生产，有

效地帮助餐饮企业完善环境管理，提高餐饮企业创新能力和环保能力，利于餐饮行业参与市场竞争，

并为餐饮行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标准》对餐饮行业而言是衡量其清洁生产水

平的标准。同时为该行业实施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提供依据。 

3  行业概况 

3.1  现状及最新进展 

据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2008 中国餐饮产业运行报告》显示，2007 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已达 12352

亿元，比 2006 年的 10345.5 亿元增长了 19.4％，全国餐饮网点超过 400 万个，从业人员达 2000 多万。 

3.1.1  全国餐饮业构成情况 

（1）按注册登记类型分 

按注册登记类型划分，在全国 19530 家餐饮企业中，私营企业为 9827 家，占 50.3％，外商投资

企业为 3499 家，占 17.9%，有限责任公司为 2511 家，占 12.9％，；港澳台投资企业为 1057 家，占 5.4%。

以上四种注册登记类型的餐饮企业，共占全部餐饮企业的 86.5%。此外，国有、联营、股份制、集体

等其他注册登记类型的餐饮企业共有 2636 家，占餐饮企业总数的 13.5%。 

4.0% 12.9%

50.3%

5.4%

17.9%

9.5%

国有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

 

图 3-1  餐饮企业注册类型分布图 

注：餐饮业限额以上是指：年末从业人员 40 人及以上、年销售额 20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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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地区分布情况 

按地区分，在全国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占前十位的是：（1）北京 2728 家 （2）广东 2582 家 （3）

上海 2230 家 （4）山东 1818 家 （5）江苏 1484 家 （6）河南 1005 家 （7）浙江 965 家 （8）

福建 799 家 （9）辽宁 711 家 （10）重庆 542 家。 

14.0%

13.2%

11.4%
9.3%7.6%5.1%4.9%

4.1%
3.6%

2.8%

23.9%

北京 广东 上海 山东 江苏 河南 浙江 福建 辽宁 重庆 其他

 

图 3-2  餐饮企业地区分布图 

3.1.2  全国餐饮业经营情况 

限额以上餐饮业经营情况如表 2-1 所示。 

表 2-1  限额以上餐饮业经营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地区 
营业额 客房收入 餐费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2004 1160.5 59.5 1030.8 43.3

2005 1260.2 64.0 1124.0 45.4

2006 1573.6 78.1 1410.6 54.2

北  京 168.9 1.5 158.6 4.8

天  津 34.7 0.4 31.7 2.4

河  北 19.2 1.5 16.7 0.7

山  西 23.7 2.2 20.2 1.0

内蒙古 17.4 1.9 15.0 0.4

辽  宁 63.4 2.6 58.0 1.2

吉  林 10.5 1.4 8.3 0.5

黑龙江 18.2 0.4 15.3 2.4

上  海 227.2 1.2 222.9 1.3

江  苏 141.8 12.4 122.0 3.9

浙  江 99.8 6.7 89.1 2.2

安  徽 19.9 1.2 15.7 2.7

福  建 42.2 1.3 39.6 1.0

江  西 18.5 1.4 14.0 2.9

山  东 121.8 12.0 97.7 10.3

河  南 41.4 2.1 35.5 2.5

湖  北 39.7 2.0 36.3 1.1

湖  南 39.0 3.7 3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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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地区 
营业额 客房收入 餐费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广  东 256.7 12.2 233.4 4.3

广  西 11.7 0.7 10.7 0.2

海  南 5.3 0.1 4.9 0.1

重  庆 28.6 2.2 24.5 1.0

四  川 38.1 2.0 33.0 1.7

贵  州 6.7 0.2 6.3 0.2

云  南 11.7 0.4 10.5 0.2

陕  西 47.0 3.4 39.2 2.9

甘  肃 7.1 0.1 6.7 0.2

青  海 1.4 0.1 1.3 

宁  夏 4.8 0.6 3.8 0.3

新  疆 7.4 0.3 6.8 0.2

4.0%
6.3%

7.7%

9.0%

10.7%14.4%

16.3%

23.1%
3.0%2.7%2.6%

 河  南  福  建  陕  西  辽  宁  浙  江  山  东

 江  苏  北  京  上  海  广  东 其他

 

图 2-3  餐饮企业经营收入地区分布图 

3.1.3  全国餐饮行业的员工人数 

截至 2006 年底，全国限额餐饮企业拥有员工 148.9 万人。餐饮企业员工人数位居全国前十名的

地区是：（1）广东 24.4 万人；（2）北京 14.5 万人；（3）上海 13.6 万人；（4）山东 13.1 万人；（5）

江苏 12.0 万人；（6）浙江 7.9 万人；（7）湖南 5.4 万人；（8）辽宁 5.2 万人；（9）河南 5.0 万人；（10）

四川 4.9 万人。 

表 3-2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年末从业人数（单位：人） 

年  份 

地  区 
合  计 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2004 7698168 2244978 2831772 1282173 1339245

2005 8068191 2244131 2950527 1529270 1344263

2006 8555359 2248731 3194418 1622808 1489402

北  京 624400 151824 207144 120753 144679

天  津 154978 48965 59089 20961 25963

河  北 270810 75609 123395 48445 23361

山  西 222845 73142 83732 37220 28751

内蒙古 132267 33507 48941 25796 2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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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地  区 
合  计 批发业 零售业 住宿业 餐饮业 

辽  宁 298584 61550 133864 51455 51715

吉  林 113426 26730 51903 23377 11416

黑龙江 138038 43639 56674 21601 16124

上  海 685674 181657 297308 71150 135559

江  苏 634448 154960 266898 92170 120420

浙  江 512435 133779 162011 137114 79531

安  徽 196798 61824 71270 34453 29251

福  建 244513 72090 75204 56131 41088

江  西 137691 42844 45919 27241 21687

山  东 708208 167698 323824 85909 130777

河  南 488094 130589 237884 69212 50409

湖  北 292787 74271 122052 48884 47580

湖  南 295225 52067 124725 63990 54443

广  东 1015825 250624 273377 247231 244593

广  西 156946 47845 47800 44520 16781

海  南 60328 9567 8288 37597 4876

重  庆 203397 61227 64668 32289 45213

四  川 255465 63700 88212 53867 49686

贵  州 67161 24217 18485 16398 8061

云  南 177403 68570 49412 47234 12187

西  藏 7710 1841 1466 4403  

陕  西 211349 52591 73097 40878 44783

甘  肃 70543 19241 25255 17273 8774

青  海 24460 6768 9094 6043 2555

宁  夏 36387 9695 12925 6653 7114

新  疆 117164 46100 30502 32560 8002

 

16.4%

9.7%

9.1%

8.8%8.1%
3.4%

3.3%

28.7%

3.5% 3.7% 5.3%

 广  东  北  京  上  海  山  东  江  苏  浙  江

 湖  南  辽  宁  河  南  四  川 其他

 

图 3-4  主要省市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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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源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总体状况 

3.2.1  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总的来说 ，餐饮服务系统包括三个过程:原材料准备过程、食品制作过程、餐饮服务过程。原材

料准备过程包括：原材料采购、入库贮存、出库粗加工。食品制作过程包括：食品原料加工、加热、

切配、装盘、打荷、存放等环节。服务过程包括：餐厅准备过程、餐中服务、餐后洗涤餐具、棉织品

和场地清洗过程。 

（1）原材料准备过程中的能耗 

在原料准备过程中的能耗包括原材料贮存过程的能耗和食品出库粗加工过程的能耗。原料贮存过

程中要使用冷冻库、冷藏库、制冰机、保温箱等。 

（2）食品制作过程的能耗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能耗主要是对食品加热、冷却的能耗，厨房空调、换气系统的能耗。 

（3）服务过程的能耗 

服务过程的能耗包括餐厅准备过程的能耗、餐中服务过程的能耗和餐后洗涤餐具、棉织品、场地

清洗的能耗。餐厅准备过程的能耗主要是在餐前 1h 左右的空调和照明系统能耗；餐中服务过程的能

耗主要是餐厅营业时间段空调和照明系统的能耗，餐后清洗过程的能耗实际上是在开餐 1h 左右开始，

清洗炉台、烟罩、地沟和场地等是在餐厅营业结束后一直持续 4~5 小时。 

（4）餐饮服务全过程空调系统、照明系统能耗 

主要包括食品制作过程时间段厨房空调、换气系统和照明系统能耗；服务过程时间段餐厅和厨房

空调、换气系统和照明系统能耗。 

清洁生产的特点是以预防为主、重点控制源头。因此搞清餐饮服务系统各个过程能耗比例结构，

才能明确重点、从源头控制能耗。 

19.6%

5.8%

0.3%

74.2%

原材料贮存过程 食品制作过程加热、冷却 清洗过程 餐饮服务全过程空调系统、照明系统

 

图 3-5  餐饮企业用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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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37.9%

食品制作过程加热、冷却 清洗过程

 

图 3-6  餐饮企业用水分布图 

3.2.2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分析 

餐饮排放的污染物中也无外乎废水、废气、固体废物、以及噪声，主要污染工序如图 2-7 和表 2-9

所示。 

 

 

 

 

 

 

 

 

 

图 3-7  主要污染工序 

表 3-9  餐饮行业的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 污染物产生的位置 

废水 
主要来源于厨房加工和洗涤污水，卫生间冲厕等用水。另外由于各种洗涤剂和非环保产品的使

用，餐馆排放污水中污染物含量超标，很多餐馆未经末端处理直接排放，对环境影响很大。 

固体废物 主要是厨房的残菜剩饭；餐厅产生的玻璃、金属、塑料、纸制品等。 

废气 主要来源于燃料的使用、CFCs 物质的使用、哈龙灭火器的使用、碳氢化合物的蒸发等方面。 

噪声 各种设备噪声等。 

3.2.2.1  废水 

餐饮企业排放的废水主要由二部分组成，即来自厨房的食品加工、制作和洗涤废水，总称为厨房

制作性废水；和来自顾客和员工的洗手、冲厕和洗涤废水，总称为生活性污水。废水产生浓度如表2-10

所示。 

 

 

烹饪 洗涤餐具 外购食品和蔬菜 加工 成品 就餐 

垃圾、污水 油烟 少量吃剩食品 污水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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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厨房制作性废水的排水水质 

项目 CODCr BOD5 SS LAS 油脂 

原始浓度（mg/L） 800 400 350 7 150 

3.2.2.2  废气 

目前餐饮业废气排放对城市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已升至第三位，仅次于工业废气和机动车尾气排

放。 

（1）燃料的使用 

烹调操作排放的烟气当中含有的污染物主要有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物（VOCs）、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其中油雾和气味是油烟污染的两个主要问题。 

以炒、煎或烤为主的菜系其油烟排放中油雾浓度明显大于以蒸、煮为主的菜系。烹调过程比纯油

加热过程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高。有研究等报道，在对底燃式烤肉炉、链式烤肉

炉、平底煎锅、油炸锅四种烹调器具的测试中，底燃式烤肉炉排放的PM 和VOCs 最多。底燃式烤肉

炉的污染物产生取决于烹调食物种类。汉堡包肉类（含有25%脂肪）产生的污染物量最大，平均

32.65gPM/kg肉；鱼产生的污染物量最少，平均3.3gPM/kg；鸡肉产生的污染物位于其中，平均

10.48gPM/kg。肉的种类和肉中脂肪的含量将会对污染物产生量有着直接的影响。 

餐饮行业另一大气污染源为天然气燃烧产生的废气。其排放情况如表2-11所示。 

表 3-11  燃烧天然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污染物 SO2 NOx CO 烟尘 

排放系数（kg/103Nm3） 0.18 1.76 0.35 痕量 

（2）CFCs 物质的使用 

一般情况，大型餐饮企业都设置中央空调系统，小型餐饮企业会在各个区域和房间设置分散式小

型空调机以降低室内温度。除此之外，为客人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必然会使用冰箱、制冷机、冷库

等制冷设备来储存食品。目前这些具有制冷作用的设备基本都离不开氟利昂的使用。氟利昂在使用、

维护等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泄漏。 

（3）哈龙灭火器的使用 

消防设备中的哈龙灭火器已被确认由于含有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而不能再使用。虽然产量相对较

少，但它含有溴，因而可能使更影响臭氧消耗的物质，而且哈龙（卤代烷）在大气中的寿命也很长。 

（4）碳氢化合物的蒸发 

餐饮企业中汽油、柴油的使用和泄漏会造成碳氢化合物的蒸发排放，而一些含氯碳氢化合物如杀

虫剂的使用也会造成蒸发排放。 

3.2.2.3  固体废物 

餐饮业的固体废物主要是厨余垃圾及丢弃的一次性餐具。 

餐饮行业对各类食物资源的浪费惊人。据 2005 年对北京市 221 张餐桌的浪费调查显示，米饭面

食等粮食浪费比例为 11.5%，若以此比例计，全国餐饮浪费的粮食大约为 240 万吨，相当于减少 517

万公顷的粮食播种面积和 18 亿立方米的农业用水。厨余垃圾富含营养，有机物含量高，很容易腐败

发臭和产生恶臭气体，甚至招引蚊蝇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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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垃圾 

食品垃圾是餐饮企业在采购、储藏、加工、食用各种食品所产生的残余废物的总称。它的主要特

征是生物分解速度快、腐蚀性强，并产生令人厌恶的臭气，主要来自餐饮企业的粗加工、厨房、餐厅、

酒吧、夜总会等。 

（2）普通垃圾 

普通垃圾是客人、员工日常生活废物的总称，包括废纸机制制品、废塑料、破布及各种纺织品、

废橡胶、破皮革制品、废木材及木制品、碎玻璃、碎陶瓷、罐头盒、废金属制品和尘土等。 

（3）建筑垃圾 

许多餐饮企业经常进行装修和改造，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 

（4）清扫垃圾 

餐饮企业日常保洁过程产生的垃圾。 

（5）危险垃圾 

危险垃圾包括干电池、日光灯管等各种化学、生物的危险品，易燃易爆品等。这类垃圾一般不能

混入普通垃圾中，应单独清运和处置。 

3.2.2.4  噪声污染 

餐饮业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厨房的风机、油烟机、排气扇、制冷设备、空调机、

音乐、人为噪声等。这一突出矛盾已严重地影响了其周边居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质量，这也是近

几年引发环境投诉量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3.2.3  主要污染物治理技术 

3.2.3.1  废水治理技术 

对餐饮行业污水的处理大多是通过安装油水分离装置来处理的，该设施主要是利用重力机械法、

生物化学法等原理处理含油污水，其流程是：含油污水进入过滤器后进行沉淀和上浮，把浮油分离，

浮渣和沉渣被收集到过滤器下部，过滤后的污水再经过滤芯进行生物氧化，从而降低油脂、悬浮物的

含量，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3.2.3.2  油烟净化技术 

饮食业油烟污染控制主要应解决油雾气溶胶和气味问题，即有效去除油烟中的颗粒物和挥发性有

机物。目前国内采用的技术设备大多是针对颗粒物的去除，国外采用的技术由于立法要求则多数都考

虑了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同时去除。 

（1）静电法控制技术 

该法原理与静电除尘器原理相同，利用电场力去除油烟中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其基本过程包

括气体分子电离、油雾粒子荷电、荷电粒子在电场力作用下向极板运动并最终到达极板从而达到与气

体相分离的目的、极板的清理。 

从实际运行情况看，静电油烟净化器对于气味的去除有一定的效果，但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静电

油烟净化器的研究应在继续关注本体结构、电源与本体匹配、极板自动清理等环节的基础上，加强复

合型净化器的研制，寻求低温等离子体、吸附、催化氧化等技术与静电技术的结合，全面解决饮食油

烟雾和 VOCs 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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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洗涤法控制技术 

该法的原理是利用液体与油烟的接触，从而去除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气体。具体说来，有多少种

气液接触方式，就有多少种具体的技术。 

洗涤法对于 2 微米或更大的颗粒具有较高的去除效率，对于 0.1微米或更小颗粒去除效率则较差，

对于 0.1~2 微米的颗粒捕集效率与压降呈正相关。由于油烟雾滴的疏水性，在洗涤水中需加入各种表

面活性剂、乳化剂等改善油水混合性能。加入适当的化学药品还可以同时去除油烟中的气味和部分气

体。但目前直接将洗涤废液排入下水道，存在二次污染问题。 

（3）过滤吸附法控制技术 

该法的原理是当油烟通过过滤材料时，通过拦截、碰撞、筛分等作用从而去除颗粒物和挥发性有

机气体。 

过滤法的优点是净化效率高，通常达 90%以上，运行稳定可靠，但由于纤维垫捕集的颗粒物粘度

较高，靠通常的重力自流或挤压清除都很难实现，且压降较大，如玻璃纤维滤床压降高达 1500Pa。

这些问题使织物过滤法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今后织物过滤法的研究重点应着眼于开发新型过滤

材料，使其具有持油能力强、单层压降小、纳污能力高的特性。 

（4）机械控制技术 

该法原理为通过强制使油烟气气流运动方向发生强烈转折，使油烟气中的颗粒物在惯性作用下到

达沉积面而从气体中分离出来。 

机械法控制技术的主要优点是设备简单，压降较小（通常为 50~200Pa），弊端在于对小粒径的颗

粒去除率低，总去除率亦较低，通常和其他类型净化器结合起来使用，作为预处理。由于油烟中颗粒

物粘度很大，清洗维护工作量较大。 

（5）燃烧法控制技术 

该法原理为利用热推进的氧化反应，将油烟气中的有毒有害成分转变为无害产物。 

燃烧技术适合于废气主要由可燃的气溶胶、燃料气体组成的情况，比较适合于以油炸为主的快餐

业和食品加工业。在我国，饮食业的烹调方式多种多样，与西方的快餐业有很大不同，油烟性质存在

着大的差异，因此这种技术总体上不大适合我国的国情，适用的情况不多。 

（6）催化法控制技术 

该法原理为采用各种具有自净化功能的催化剂，在烹调过程中于烹调温度上通过催化氧化燃烧将

油液滴转化为 CO2 和水蒸气，从而消除污染和臭味。 

3.3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有关餐饮行业的政策法规如下： 

3.3.1  北京奥运会饭店服务环保指南 

为了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实现“新北京、新奥运”的主题，在 2008

年举办一届历史上最出色的奥运会，遵照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要求，根据我国和北京市现行的有关法规、

标准，参照国內外有关绿色饭店的标准和规定，特制定《北京奥运会饭店服务环保指南》。 

《指南》提出了在综合管理、节约资源、防治污染、室內及餐饮服务、以及认定验收等环保方面

的基本要求。凡承担接待国內外来京奥运宾客的宾馆、饭店（以下简称“饭店”），均应本著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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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益的宗旨，在经营、管理、服务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宾客至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

持可持续发展；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标准，并符合本《指南》提出的要求。 

如：（1）少用或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和餐巾。 

（2）向客人推荐分餐制和适当点菜，并提供剩余食品打包服务和存酒服务。 

（3）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排

放油烟的制作间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加强监控，保证按要求达标运行。油烟无组织排放视同超标。 

（4）餐饮废水应设置隔油设施，回收处理地沟油。提倡使用先进的油水处理技术，减少油污排

放。 

（5）饭店在加工、制作、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渣、残液等废物应当按照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的原则，指定专人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理处置。餐厨垃圾不得与

其他垃圾混合，应使用专用密闭式车辆运输，不得随意倾倒、堆放，不得排入雨水、污水管道及河道，

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6）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有机食品技术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绿

色食品、卫生食品、安全食品。 

（7）食品及饮品应当无毒、无害。 

（8）食品及饮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保持室內外环境整洁，与有毒、有害场所保持规定的距离；

应当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洗涤、污水排放、

存放垃圾和废物的设施。 

（9）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饮品的容器，使用前必须洗净、经具有一定功效的消毒

设备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必须洗净，保持清洁。 

（10）餐厅、酒吧及制作间应符合国家室內空气质量标准。配备和使用空气洁净设备。餐厅有无

烟区，设有禁烟标志；制作间禁止吸烟。 

（1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制作、不出售国家禁止销售的野生保护

动物制品。 

（12）餐、茶、酒具、厨房及新鲜入食的蔬菜水果、生食食品均应采用相应的消毒措施。 

3.3.2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主要内容如下： 

表 2-12  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75 85 

3.3.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与餐饮行业有关的标准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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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污水排放限值 

允许浓度（mg/L） 
有害物种类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pH 值 6~9 6~9 6~9 

悬浮物 70 150 400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 30 300 

化学需氧量 100 150 500 

动植物油 10 15 100 

第二类污染物 
（1998年 1月 1月后建

设的单位） 

氨氮 15 25 —— 

3.3.4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燃气灶具（HJ/T 311-200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使用不同燃气的灶具，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干烟气中 NOx 浓度（标准状态）应符合下表

要求。 

表 2-14  干烟气中 NOx 浓度 

气种 
排放浓度 

人工煤气、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NOx（标准状态） ≤60 ≤100 

（2）使用不同燃气灶具，在额定热负荷条件下，干烟气中 CO 浓度（α=1）不得大于 300ppm。 

（3）产品的热效率应不小于 60%。 

3.3.5  部分省市餐饮行业取水定额（中餐、正餐、规模以上） 

部分省市餐饮行业取水定额如表 2-15 所示。 

 

表 3-15  部分省市餐饮行业取水定额 

类别 
序号 地区 单位 

一般 中档 高档 

1 广东 升/餐位·日 160 220 250 

2 河南 L /人·次 30 40 

3 黑龙江 L /人·餐 25 30 40 

4 吉林 L /人·次 25 30 50 

5 辽宁 L/人·次 20~25 30~40 

6 内蒙古 L/人·餐 25.0 30.0 40.0 

7 宁夏 L/人·餐 20~25 40 

8 安徽 L/人·次 15~20 33~40 

9 四川 升/人·餐 25 30 40 

 

4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行业企业（限额以上中餐、正餐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餐饮行

业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成三类，即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餐饮行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

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环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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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5.1  编制依据 
（1）关于公布清洁生产审计试点单位并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2]2

号文） 
（2）《清洁生产标准  制定技术导则》（HJ/T 425-2008）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1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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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制方法和技术路线 

6.1  编制方法 

（1）行业现有节能、环保法律、法规、标准研究； 

（2）行业现状调研及数据分析； 

（3）典型企业实地考察及测试； 

（4）专家咨询。 

清洁生产应对餐饮企业运营的全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对设备、工艺、原辅材料和能源、服务、废

弃物、过程控制、管理、员工等八个方面的分析，找出餐饮行业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环节，通

过关键指标的设置，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设备以及管理理念等方法，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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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路线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见图 6-1。 

 

标准限值 

论证和确定 

国内外标准研究 

政策、法规研究 

行业环境影响 

典型企业 

资料研究 

问卷调查 

现场考察 

 

资源能源指标 

装备指标 

环境管理要求 

环境效益预测 
 

 

 

 

 

 

 

 

 

 

图 6-1  制定餐饮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技术路线 

6.3  编制原则 

制订清洁生产标准的基本原则是： 

“清洁生产标准”要符合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理论的要求，能够体现全过程污染预防思想，并覆盖

从原材料的选取到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处置等各个环节。 

具体原则如下： 

（1）符合清洁生产思路，即体现全过程的污染预防，不考虑污染物单纯的末端处理和处置； 

（2）针对餐饮行业设定清洁生产技术要求，该技术要求应能基本反映餐饮行业的总体状况，具

有普遍可操作性； 

（3）依据适用范围和国内餐饮行业情况来确定各个指标的基准值分级； 

（4）基准值设定时应考虑国内外餐饮行业现有的服务水准和管理水平，同时考虑其相对性，并

要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并通过一定努力可实现性； 

（5）对难以定量化的指标，不设定基准值，但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以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

的理解和掌握和获取一些相关数据； 

（6）根据技术要求适用范围，拟将各项指标分为三级，在达到清洁生产指标同时，企业必须达

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一级指标 

达到国际上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主要作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时的参考，以通过比

较发现差距，从而寻找清洁生产机会。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际先进水平数据。 

 二级指标 

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此级指标采用公开报道的国内先进水平，并参考有关的统计

数据。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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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内一般清洁生产水平，即基本要求。根据我国电池工业实际情况及其有关的统计数据，按

清洁生产对生产全过程采取污染预防措施要求所应达到的水平指标，结合前期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成

果综合形成。 

同时，所有企业的末端排放必须达标。 

（4）本标准力求定量化，但对于一些难于定量化的指标，均给出详尽的文字说明。 

（5）本标准力求实用和可操作，各个考核指标均选取电池工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

易于企业和审核人员的理解和掌握。 

7  标准指标确定方法 

7.1  标准的使用目的 

《清洁生产标准 餐饮行业》的制订在国内尚属首次，因此没有现成的标准或要求可借鉴。本标

准的制订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定义，立足我国餐饮行业的实际情况，将行业发展和环保知识有机的结

合，由此而达到通过对企业运营环节提出标准，实现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7.2  标准框架 

本标准将根据餐饮行业的特点制订清洁生产的各种定性、定量指标，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

个部分： 

 前言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标准的实施 

7.3  标准的指标分类 

根据清洁生产战略，本技术要求要体现污染预防思想，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为此本技术要求重

点考察装备选择的先进性、资源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污染物产生的最小化和环境管理的有效性。 

餐饮油烟和餐饮废水是餐饮行业的主要污染物，但是本标准没有针对这两项污染物制定定量指

标。对于餐饮油烟而言，各种菜肴的烹饪方式不同，单位餐次或菜肴的用油量不同、油烟产生量也不

同，很难制定定量的污染物产生指标，即使制定了定量指标，在标准的执行过程中也很难操作。对于

餐饮行业的大气污染，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节能环保的灶具减少燃料生产的废气；另一方面，通过油

烟净化器可以有效去除油烟的污染。因此，本标准没有制定餐饮油烟的定量指标。 

对于餐饮废水而言，从统计和测试的数据来看，餐饮废水的污染物产生浓度基本在一定范围之内，

通过过程控制可以达到节水的目的，但对于污染物产生浓度的影响不大。一般情况下，餐饮废水经过

隔油设施进入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如果规范经营，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本标准主要从取水量、节水

器具和环境管理等指标进行控制，降低餐饮废水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本标准没有制定餐饮废水的定

量指标。 

本标准具体指标包括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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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备要求； 

（2）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3）环境管理要求。 

7.3.1  装备要求 

7.3.1.1  供配电系统 

（1）提高设备负载率 

任何电气设备在轻负载下运行都是不经济的，因此，力争减少轻负载运行，变压器也不例外。变

压器负载率＜0.4 时，为不良运行区，损耗高。变压器满负荷时并非效率最高，损耗最小，当在下列

两种情况时，效率最高：其一，变压器负荷在额定容量的 80%左右；其二，当负载损耗铜损与空载损

耗铁损相等时，当然过负荷就更不经济了。总之，应减少和杜绝“大马拉小车”和“小马拉大车”的

现象，动力容量要合理匹配。可适时适当调配变压器和各个馈线之间的负荷，通过负荷分配的调整，

达到所供负荷不变而损耗减少的目的。 

（2）提高功率因数进行无功补偿 

提高功率因数最常用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装无功补偿装置——电力电容器。可以把它置于电动

机旁进行随机补偿，使无功功率就地平衡。因随机补偿容量小，资金投入少，运行维护简单，所以是

个好办法。也可以把电容器置于变压器旁，对变压器本身所消耗的无功进行补偿。补偿包括绕组损耗

和铁芯损耗两部分，其中绕组损耗随负荷变化而变化，因此无功补偿的容量不应是固定的，应是可变

的。 

本标准要求：变压器负载率不小于 30%，功率因数不小于 0.9。 

7.3.1.2  照明系统 

（1）要求非调光区节能灯使用率 100%。 

（2）照明标准值符合 GB 50034 第 5.2.5 条中餐厅的规定，具体内容如表 7-1 所示。 

（3）照明功率密度值符合 GB 50034 第 6.1.4 条中餐厅的规定，具体内容如表 7-2 所示。 

表 7-1  中餐厅照明标准值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Lx） UGR Ra 

中餐厅 0.75m 水平面 200 22 80 

表 7-2  中餐厅照明功率密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W/m2） 
房间或场所 

现行值 目标值 
对应照度值（lx） 

中餐厅 13 11 200 

7.3.1.3  灶具 

对灶具的节能、环保评价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干烟气 NOx 浓度；（2）干烟气 CO 浓度；

（3）热效率。 

本标准要求：灶具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燃气灶具》（HJ/T 311）相关要求。 

7.3.1.4  节水器具 

本标准规定：节水器具符合 CJ 164，安装率达到 100%。 

龙头节水。水龙头是应用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盟洗用水器具。目前节水型水龙头大多为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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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阀芯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密闭性好、启闭迅速、使用寿命长，而且在同一静水压力下，其出流量均

小于普通水龙头的出流量，具有较好的节水效果，节水量约为 20%~30%。充气水龙头是国外使用较

广泛的节水龙头，在水龙头上开有充气孔，由于吸进空气，体积增大，速度减小，既防溅水又可节约

水量，据报道可节约水量 25%左右。 

7.3.1.5  环保型设备 

高能耗的电器将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同时也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世界各国都通过制定和实

施能效标准、推广能效标识制度来提高用能产品的能源效率，促进节能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有害物的

排放和保护环境。作为清洁生产企业应使用具有能效标识的节能产品。 

能效标识分为 1、2、3、4、5 共 5 个等级，等级 1 表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节电，即耗能

最低；等级 2 表示比较节电；等级 3 表示产品的能源效率为我国市场的平均水平；等级 4 表示产品能

源效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等级 5 是市场准入指标，低于该等级要求的产品不允许生产和销售。 

本标准要求：一级、二级标准：具有能效标识的设备（如冰箱等）达到等级 1；三级标准：具有

能效标识的设备（如冰箱等）达到等级 2。 

此外，其他用电设备采用节能环保型设备。 

7.3.1.6  消防设备 

哈龙 1301（商用名称：1301，符号：Halonl301，化学分子式：CF3Br。）主要是通过打破燃烧过

程中的一系列化学反应达到灭火目的的。性能： 灭火浓度 5％，臭氧消耗潜能值 ODP（对臭氧层的

影响性）：16，温室效应期：2，大气留存期：160 年，储存压力：25bar。 

我国也已加入了蒙特利尔国际公约，并承诺在 2005 年停止生产和使用 1211 灭火剂和灭火系统；

2010 年停止生产和使用 1301 灭火剂和灭火系统。 

因此，本标准要求：消防器材必须使用清洁灭火剂，禁止使用哈龙-1211，1301。 

7.3.2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包括单位餐次取水量和单位餐次耗电量等指标。 

7.3.2.1  单位餐次取水量 

对一些餐饮企业取水量进行了统计，如表 7-3 所示。 

表 7-3  餐饮企业取水量统计 

序号 水 餐位 就餐人员（人/日） 单位餐次耗水量 
1 9666 350 450 58.85 
2 9400 350 435 59.20 
3 7000 360 500 38.36 
4 5631 350 500 30.85 
5 7203 300 500 39.47 
6 6943 300 480 39.63 
7 26846 1000 1500 49.03 
8 9974 350 750 36.43 
9 4720 200 300 43.11 

10 5436 250 330 45.13 

根据调研数据以及参考我国主要省市餐饮行业取水定额，本标准要求：一级 30 L /人·餐，二级 35 

L /人·餐，三级 40L /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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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单位餐次耗电量 

对一些餐饮企业耗电量进行了统计，如表 7-4 所示。 

表 7-4  餐饮企业耗电量统计 

序号 电 餐位 就餐人员（人/日） 单位餐次耗电量 
1 317792 350 450 1.93 
2 317524 350 435 2.00 
3 300342 360 500 1.65 
4 314427 350 500 1.72 
5 142271 300 500 0.78 
6 152092 300 480 0.87 
7 857958 1000 1500 1.57 
8 244953 350 750 0.89 
9 138155 200 300 1.26 

10 135242 250 330 1.12 

本标准要求：一级 1.6kWh/人·餐，二级 1.8kWhL /人·餐，三级 2.0kWh/人·餐。 

7.3.3  环境管理要求 

7.3.3.1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及噪声达到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

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7.3.3.2  环境审核 

 一级指标要求：按照 GB/T24001 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

业文件齐备； 

 二级指标要求：对运营过程中环境因素进行控制，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

序、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环境管理制度； 

 三级指标要求：对运营过程中主要环境因素进行控制，有操作规程，建立相关方管理程序、

清洁生产审核制度和必要环境管理制度。 

7.3.3.3  组织机构 

 二级指标要求：设置环境、能源管理岗位，实行环境、能源管理岗位责任制。重点用能系统、

设备的操作岗位应当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三级指标要求：设置环境、能源管理岗位，实行环境、能源管理岗位责任制。 

7.3.3.4  管理制度 

一、二、三级指标要求：有明确环境目标和行动措施；有健全的公共安全、食品安全、节能降耗、

环保的规章制度；有定期检查目标实现情况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记录。 

7.3.3.5  宣传管理 

一、二、三级指标要求：客人活动区域以告示、宣传牌等形式鼓励并引导顾客进行绿色消费；宣

传及引导适量用餐，并提供剩余食品打包和存酒服务。 

7.3.3.6  环境管理 

（1）能源管理 

本标准要求：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大功率电机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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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安装电表。燃料使用类型为清洁能源，如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力等。 

（2）节水管理 

本标准要求：餐饮企业制定取水定额标准和责任制，水消耗大的环节安装水表。 

（3）原材料与消费品 

①一次性餐具 

早在 2001 年国家经贸委连续下发了文件，要求生产企业和餐饮企业立即停止生产使用一次性发

泡塑料餐具；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毛巾、一次性桌布等。本标准要求：餐饮服务不使用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木制筷子。 

其它一次性餐具应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HJ/T 202）相关规定。 

②洗涤剂 

本标准要求：使用无磷洗涤剂；使用无毒无害的烟道清洗剂。 

餐饮行业使用大量的洗涤剂。三聚磷酸钠一直作为合成洗涤剂的重要助剂被广泛应用。随着洗涤

助剂的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三聚磷酸钠的替代品。目前，对于无磷洗涤剂有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洗涤剂中的磷导致了水体富营养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洗涤剂中的磷占总磷排放量的一小部

分，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是河流中磷含量高的主要原因。但大家共同的观点是：磷是导致水体磷含量

高的因素之一，洗涤剂中的磷是可以控制的。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洗涤剂的限磷和禁磷规定，如表

7-5 和表 7-6 所示。 

表 7-5  西欧、北欧限磷情况 

国家名称 洗涤剂中含磷极限% 生效日期 措施 

瑞典 0 1970 行业规定 

芬兰 1.0 1970 行业规定 

荷兰 3.5 1983.1.3 行业规定 

原西德 5.5 1984.11 立法 

奥地利 6.5 1985.1.1 立法 

挪威 3.0 1986.1.1 立法 

意大利 2.5 1986.7.1 立法 

瑞士 0 1986.7.1 立法 

表 7-6  中国限磷，禁磷地区实施时间 

颁文省（区、市） 禁磷区域 实施时间 条例内容 

昆明市 滇池流域 1998.10.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杭州市 市区 1998.12.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江苏省 太湖流域 1999.1.1 禁止销售、使用舍磷洗涤剂 

无锡、苏州、常州、湖州、嘉兴 各市辖区内 1999.1.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厦门、深圳 市区 1999.10.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辽宁省 环渤海湾地区、抚顺大伙房 2000.10.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哈尔滨 市区、县 2000.10.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安徽省 巢湖流域 2000.1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重庆 市、县 2000.12.15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山东省 全省 2003.1.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广东省 全省 2003.10.1 禁止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③原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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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要求：不销售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餐饮企业应采用绿色、有机或无公害蔬菜和检疫合格

肉食品等。 

（4）废物管理 

①餐饮废水 

含油污水通常成乳浊状态，以微滴悬浮在水中，并能在水层表面结成一层薄膜，隔绝空气，使水

体溶解氧困难，造成水质恶化，从而污染水环境，增加污水处理成本。由于含油污水在排污管道中易

凝固结块，使排污管道逐渐变小，最后造成堵塞，引起外溢。直接排入下水管道的餐饮污水和食物残

渣易引起害虫滋生，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含油污水还可能被不法商贩收集，产生二次污染，甚至重回到

餐桌。 

本标准要求：污水排入环境水体的餐饮企业必须建立污水处理设施，达标后排放；污水排入城市

排水管网的餐饮企业必须设置隔油和残渣过滤装置，达标后排放，不得将残渣直接排入下水道。 

此外，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排水监测管理部门必须定期对餐饮业的污水净化设施进行检查

和抽查，检查内容包括油水分离器及油烟净化器是否按要求进行定期清洗和维护保养，是否有相关记

录。 

排水监测管理部门应积极监督餐饮业主对废油的处理情况，监督检查地沟油、厨房废油是否及时

处理，废油回收是否由有资质的废油治理单位统一回收处理，是否有废弃油脂收集记录等。 

排水监测管理部门要做好对餐饮业排水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对大中型餐饮单位必须每个季度检

查一次，小型餐饮单位至少一年抽查 3 次，而且日常监督情况要记录归档。 

②餐饮油烟 

我国在 2000 年 7 月起实施《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该标准考虑到中国的现有国情和监

管手段的可操作性，主要对油烟中油雾气溶胶的排放浓度做了明确的限制，但对于 VOCs 的排放没有

具体的限制，只是提及饮食业产生特殊气味时，参考《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从长远角度来看，VOCs

含有许多致癌物、致突变物，而且是气味产生的主要来源，并且香港对气味有明确的控制条款，美国

加州南岸空气质量管制区对于 VOCs 的排放也有限制。 

本标准一级指标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有效去除油雾和 VOCs。 

本标准二级、三级指标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有效去除油雾。 

③餐厨垃圾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颁布实施了餐厨垃圾处置管理办法，部分城市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如表 7-7 所

示。 

表 7-7  部分城市餐厨垃圾处置管理办法 

序号 城市 管理办法部分内容 

1 北京 

餐厨垃圾的产生者应当按照本市卫生、环保和市容环境卫生的要求，设置符合标准的收集、

存放和处理餐厨垃圾的专用设施、设备。 
餐厨垃圾的产生者应当保证收集、存放专用设施、设备的功能完好和正常使用。 
餐厨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堆放，不得排入雨水管道、污水排水管道、河道、公共厕所和生

活垃圾收集设施中，不得与其他垃圾混倒。 
餐厨垃圾的产生者不得将餐厨垃圾交给无相应处理能力的单位和个人。 
餐厨垃圾产生者可委托专业企业进行集中处理。 
具备相关技术、设备条件的餐厨垃圾产生者，也可自行处理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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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管理办法部分内容 

2 上海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照《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规定》，设置符合标准的餐厨

垃圾收集容器；产生废弃食用油脂的，还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安装油水分

离器或者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将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分开收集；餐厨垃圾中的厨余垃圾和废弃

食用油脂应当分别单独收集。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保持餐厨垃圾收集容器的完好和正常使用。 
（禁止行为） 
在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将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使用或者销售； 
（二）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 
（三）将厨余垃圾作为畜禽饲料； 
（四）将餐厨垃圾提供给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规定以外的单位、个人收运或者处置；

（五）将餐厨垃圾混入其他生活垃圾收运； 
（六）将餐厨垃圾裸露存放。 

3 杭州 

餐饮业单位应采取相关措施，提倡顾客适量点菜和餐后打包，企事业单位食堂可采取自助

分食制就餐，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 

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由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委托餐厨垃圾专业处置单位定时定点统一密

封收运、集中处置。 

本标准规定：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将餐厨垃圾与非餐厨垃圾分开收集；餐厨垃圾中的厨余垃圾

和废弃食用油脂应当分别单独收集。餐厨垃圾产生者应委托专业企业进行集中处理。具备相关技术、

设备条件的餐厨垃圾产生者，可自行处理餐厨垃圾。 

7.3.3.7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本标准对一级、二级、三级指标规定如下： 

（1）建立采购人员和供应商监控体系，选用绿色食品和环保产品。 

（2）各类废物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8  标准经济分析和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8.1  标准实施的经济可行性 

本技术要求主要是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对餐饮行业能耗、设备和管理上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投

入一定量的技术改造即可达到，而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设备。另一类是定量化的指标要求，其指

标用数值表示，如：综合能耗、取水量等，这些指标是属于餐饮行业的日常经营管理的常用指标，可

以通过设备参数的严格控制，必要的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以及宣传管理实现节能降耗。因此，本技术

要求在实施的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8.2  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的提出是考虑到我国餐饮行业的现实状况，从当前与未来环境保护形势对行业发展趋势的

影响角度出发而制订。标准中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内餐饮行业的实际技术经济指标及国外先

进水平。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选择了餐饮行业最常用的经济技术指标，餐饮最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废水以及

能源消耗，因此选择了单位床位取水量、单位面积综合能耗以及间接冷却水循环率。上述指标属于餐

饮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基础数据。因此评价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不仅是对企业的运营成本的简单考核，更

主要是对企业在环境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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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分析 

为使本标准实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既不让企业觉得高不可攀、望而生畏，又不让所有的企业轻

松达标，同时也为了预测本标准的可操作性，我们选择了有一定代表性的30家餐饮企业，对主要指标

进行了达标测试。测试结果为，全部达到一级指标的餐饮企业2家；全部达到二级指标的餐饮企业有4

家；全部达到三级指标的餐饮企业有5家。达标率分析如表8-1所示。 

表 8-1  标准指标达标测定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以下 

企业数 4 5 6 15 
单位餐次取水量 

% 13.3 16.7 20 50 

企业数 6 4 5 15 
单位餐次耗电量 

% 20 13.3 16.7 50 

初步调研表明：一级指标值的要求较高，国内只有少数餐饮企业可以达到，比例不超过5~10%；

二级指标值，国内经营水平较高的餐饮企业，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比例为20%左右；三级指标值，

经营水平为中等的餐饮企业，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比例不超过40%。 

 

9  标准实施的污染减排潜力分析 

2007年我国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310.2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870.7万吨。如按公共生活排水占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的40%，餐饮行业占公共生活排水量的5%计算，餐饮行业每年废水排放量约为6.2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7.4万吨。 

如能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二级标准，废水排放量约为5.6亿吨；COD排放量为15.7万吨。 

可见，标准的实施对餐饮行业污染减排工作意义重大。 

10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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